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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 言

为了适应高等法律职业教育的改革 ,培养实用型法律人才的

需要 ,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 ,结合知识产权方面的立法最新动向 ,

我们编著了《知识产权法原理与实务》一书。

《知识产权法原理与实务》力求反映我国立法工作和法学研究

的最新成果 ,并注意总结了近几年来高等院校知识产权法教学改

革中的成功经验。本书的主要特色在于体例与形式上有所开拓创

新。在各节前都设置了引例和思考 ,引起读者对相关知识探索的

兴趣。在各节知识点的阐述中 ,运用了大量近年来现实生活中的

真实案例 ,即浅显易懂又贴近生活 ,从而使本书更加生动活泼 ,增

强了可读性。在各节后增设了思考案例和思考题 ,启发了读者的

独立思考能力 ,增强了读者的法律实践能力 ,有利于培养符合社会

要求的实用型法律人才。

本书突破了传统法学著作的编写方式 ,结合生动的事例 ,深入

浅出地阐述知识产权法律基本知识 ,既可作为高等法律职业教育

知识产权课的教材 ,也适合于法律实务工作者参考 ,又可用于普

法 ,成为公民的法律知识读本。

本书由陈福胜、罗猛、李敏华编著 ,包凤才主审。

本书各章撰稿分工如下 :第一章由陈福胜、罗猛负责 ;第二章

由李敏华负责 ;第三章由罗猛负责 ;第四章由李敏华负责 ;第五章

由罗猛负责。

全书由陈福胜、罗猛最终统稿、定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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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有关著作、论文和其他有关

资料 ,汲取了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。在此 ,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。

尽管主审和编著者尽了最大努力 ,但我们深感编写一本好的

知识产权法著作绝非易事 ,由于时间仓促和其他方面的原因 ,疏漏

和欠妥之处实难避免 ,需要在教学实践中进一步修改、完善 ,欢迎

广大读者提出意见和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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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知识产权法导论

知识产权归属于民事权利 ,在《民法通则》第五章民事权利中

分四节规定了四种权利 ,其中知识产权是与物权、债权和人身权相

并列的一种独立的民事权利。

知识产权听起来挺抽象 ,其实它离我们很近 , 如果你是消费

者 ,那么你看电影、听音乐、玩电脑、读书籍 ,都是在享受他人拥有

知识产权的智力创造成果 ;如果你是生产商或服务商 ,那么你的产

品或服务要想有别于其他商品或服务 ,取得市场竞争的优势 ,就不

能不考虑要拥有专利、商标、版权或产地标识等权利 ,否则你的商

品或服务将会因没有特色和知名度而难以在商场中立足。知识产

权就是这样活跃 ,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。

第一节  知识产权

【引例】  两个“老干妈”案

原告 :贵阳南明老干妈风味食品有限公司 (简称贵阳老干妈 ) ;

被告 :湖南华越食品有限公司 (简称湖南老干妈 )。

自 1996 年起 ,贵阳老干妈开始生产“老干妈”系列风味食品 ,

在随后的几年中 ,“老干妈”系列产品畅销全国 ,“老干妈”风味食品

还被评为贵州省的名牌产品。同时 ,贵阳老干妈不断向国家商标

局提出“老干妈”商标注册申请 ,均被国家商标局以“干妈”二字为

·1·



普通人称谓 ,缺乏显著特征为由驳回申请。但其设计的风味豆豉

产品的瓶贴外观在贵州省版权局进行了版权登记。自 1997 年 10

月 28 日起 ,湖南老干妈在其生产的风味豆豉产品上 ,使用“老干

妈”名称和瓶贴外观设计 , 1998 年 ,湖南老干妈向国家商标局申请

“老干妈”的商标注册。1998年 10 月 ,申请并获得了“老干妈”瓶贴

外观专利。国家商标局于 2000 年 8 月 3 日批复同意湖南老干妈

的申请 ,并电示贵阳老干妈 :贵阳、湖南两家企业共同使用“老干

妈”品牌。

1999年 ,贵阳老干妈将湖南老干妈告到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

民法院。

2000年 8 月 10 日 ,北京二中院认为 ,被告生产的“老干妈”风

味豆豉辣酱包装瓶上所使用的瓶贴 ,在图案设计、色彩、内容文字

等方面 ,与原告生产的“老干妈”风味豆豉包装上所使用的瓶贴极

为相似 ,甚至连原告由专人设计书写的“老干妈”三字的独特字体

也相同 ,被告的此种使用方式极易使消费者产生混淆 ,造成误认。

故被告的上述行为构成了不正当竞争 ,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判决被告赔偿原告 15 万元经济损失。鉴于国家工商局商标局已

审定被告的“刘湘球老干妈及图”商标予以核准注册 ,故对原告请

求撤销该商标不予支持。

思考 :

1 .这属于什么性质的纠纷 ?

2 .纠纷中涉及到哪些知识产权 ?

3 .解决纠纷可能适用哪些法律 ?

  一、知识产权的概念

关于知识产权的概念 ,目前表达方法主要有两种 :一种是下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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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的方法又称内涵式 ,一种是列举知识产权范围的方法简称列举

式。

内涵式定义知识产权概念的典型表述是 :知识产权是智力成

果的创造人依法所享有的权利和生产经营活动中标记所有人依法

所享有的权利的总称。之所以将知识产权区分为创造性智力成果

权和工商业标记权 ,是因为作为财产 ,创造性智力成果权和工商业

标记权各自价值产生的原因不同。创造性智力成果权的价值直接

来源于对该成果的商业性利用和支配 ,比如 ,专利技术的实施或文

学作品的复制发行所带来的财产收益。工商业标记的价值来源于

它所标记的商品或服务 ,来源于它所标记的商业信誉。商标设计

本身的费用与工商业标记所蕴含的商业信誉的价值是两回事。

列举式定义知识产权概念的典型表述主要有 :

1967年签订的《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》将知识产权的

范围界定为 : (1 )关于文学、艺术和科学作品的权利 ; ( 2)关于表演

艺术家的演出、录音制品和广播节目的权利 ; ( 3)关于人类在一切

领域的发明的权利 ; ( 4)关于科学发现的权利 ; (5)关于工业品外观

设计的权利 ; ( 6)关于商标、服务标志、厂商名称和标记的权利 ; ( 7)

关于制止不正当竞争的权利 ;以及在工业、科学、文学或艺术领域

内其他一切来自知识活动的权利。

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关贸总协定在 1991 年签订的《与贸易有

关的知识产权协议》(TRIPS协议 )第 1 条第 2 项中规定 :知识产权

一词是指在第二部分第 1 - 7 节涉及的知识产权。第二部分第 1

- 7节分别规定了 : (1 )著作权和邻接权 ; (2 )商标 ; (3 )地理标志 ;

(4)工业设计 ; ( 5)专利 ; (6 )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; (7 )未公开的信息

的保护。可见这一协议与《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》对知识产

权范围的规定有所不同。对于商业秘密的保护 ,国际上长期将其

置于知识产权范围之外 ,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》使商业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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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进入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对象行列。此外 ,该协议还把“集成电路

布图设计权”列为知识产权的范围。这表明知识产权的范围在不

断地扩大。

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知识产权有 6 种类型 ,包括著作权 (版

权 )、专利权、商标权、发现权、发明权和其他科技成果权。

以上条文所罗列的内容并没有穷尽所有知识产权保护对象 ,

尤其是在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更是如此。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

展 ,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不断扩大 ,不断涌现新型的智力成果 ,如

计算机软件 ,生物工程技术 ,遗传基因技术 ,植物新品种等 ,也属于

当今世界各国所公认的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。在 20 世纪末 ,国际

知识产权领域中最为热门的课题都与信息技术有关 ,如网络传播

技术对著作权制度的影响、电子数据库以及域名的法律保护问题

等。在 21 世纪 ,随着技术的发展进步还将有一系列新的保护对象

产生。如生物技术由定性描述向定量描述的转变 ,必将为人类带

来众多全新的发明创造。我们可以预见 ,人类文明的脚步永远不

会停止 ,代表人类文明的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永无止境 ,

知识产权制度也就必须适应需要不断发展进步。

  二、知识产权的特点

知识产权与其他的民事权利相比有以下特点 :

(一 )客体的无形性

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指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所指向的对

象 ,有学者说是物 ,有的说是行为 ,有的说是体现一定物质利益的

行为。罗马法以物是否有实体存在而把物划分为有体物和无体物

两大类 :有体物指土地、房屋、金钱和衣服等 ;无体物是指不具有实

体的存在 ,仅是由人们通过法律拟制之物体。知识产权是一种无

形财产权 ,知识产权的客体即智力成果和标记 ,是一种没有形体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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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神财富。客体的非物质性是知识产权的本质属性 ,是知识产权

与其他有形财产所有权的最根本的区别。与其他有形财产所有权

相比 ,其在权能上具有以下四点不同 :第一 ,知识产权人对知识产

品不发生有形控制的占有。这里应注意把知识产品与知识产品的

客观表现形式———“载体”区分开 ,即作品不同于书刊、字画 ,专利

技术不同于专利产品 ,商标及商标所附载的商业信誉不同于商标

标识。知识产权具有载体有形性和内容无体性的特点 ,它是指知

识产权虽然外化为一定的物质载体 ,如书刊音像出版物、商标标

识、发明说明书、样品样机、外观设计图片照片等加以固定 ,使人们

得以了解和传播应用 ,但是其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并不在于物质

载体本身 ,而是在于载体所表达的思想观点、技术特征、内在功能

及其所产生的效果当中。这些内容不占据空间 ,是一种精神财富 ,

是无形财产。例如 ,未经某歌唱家同意 ,将其歌唱专集磁带进行翻

录是侵权 ,制作成光盘也是侵权 ,在网上传播也是侵权 ,磁带、光

盘、网络都是该歌唱家歌曲著作权客体的载体 ,而不是著作权客体

本身。第二 ,在使用权能上 ,由于知识产品的无体性 , 使得对同一

知识产品可以同时为许多人所使用 ,彼此互不排斥 ,而且对知识产

品的使用不发生有形的损耗。第三 ,在收益权能上 ,知识产权人只

能通过知识产品的法定孳息获得收益 ,不存在天然孳息收益。第

四 ,在处分权能上 ,不发生消灭知识产品的事实处分 ,知识产品不

可能有因实物形态的消费而导致其本身消灭的情形。

知识产权客体的无体性是知识产权最根本的特征 ,正是由于

其具有了客体的无体性 ,才使其衍生出以下法律特征。

(二 )知识产权的法定垄断性

由于智力成果没有形体 ,因此可以同时为许多个主体所共同

占有 ,很难为创造者个人所完全控制。因此对智力成果的保护 ,必

须通过法律的确认而产生权利。这在专利权和商标权的保护中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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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得最为明确。作为著作权 ,虽然同样需要通过国家法律承认这

种权利 ,但在我国具体作品著作权的获得则不需要登记手续。知

识产权的法定垄断性有两方面的含义 :第一 ,知识产权人对其客体

———知识产品享有独占权、垄断权 ,对于同一项知识产品 ,在一定

地域范围内 ,不允许有两个以上相同的独立的知识产权并存。第

二 ,知识产权人对其知识产品的这种专有权受法律的严格保护 ,权

利人以外的任何人均不得侵犯这种权利 ,未经权利人许可或者法

律规定的特殊情况 ,任何人不得随意使用受保护的知识产品。知

识产权的法定垄断性是由知识产权客体的无体性所决定的。知识

产权是一种权利垄断 ,知识产权人因此而获得巨大的竞争优势。

知识产权人在获得巨大垄断利润的同时 ,也应当考虑其他主体的

利益 ,因此 ,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 ,还应当限制处于优势地位的

知识产权人所实施的反公平竞争行为。所以 ,知识产权的法定垄

断性也不是绝对的、无限制的 ,为了促进知识产品的广泛传播和应

用 ,推动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文学艺术的繁荣 ,知识产权法规定

了对知识产权的限制制度 ,例如 ,对知识产权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

制、合理使用制度的限制、法定许可制度的限制和强制许可制度的

限制等。

(三 )知识产权的地域性

知识产权作为专有权在空间上的效力并不是无限的 ,而是受

地域的限制 ,其效力只限于本国境内。按照一国法律获得承认和

保护的知识产权 ,只能在该国发生法律效力。例如 ,中国知识产权

局授予的专利权或中国商标局核准的商标专用权 ,只能在中国领

域内受保护 ,其他国家则不给予保护 ,外国人在我国领域外使用中

国知识产权局授权的发明专利 ,不侵犯我国专利权 ,所以 ,我国公

民、法人完成的发明创造要想在外国受保护 , 必须在外国申请专

利 ;反之亦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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